
解釋字號 釋字第354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83年07⽉01⽇

解釋爭點 授⽥憑據處理條例就發放對象之規定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在臺離營之無職軍官，依⾏政院於中華⺠國四⼗八年七⽉⼗

四⽇核准由國防部發布之陸海空軍無軍職軍官處理辦法等相關規

定，在四⼗年⼗⽉⼗八⽇反共抗俄戰⼠授⽥條例公布後，雖具有

軍籍，但因該條例之授⽥憑據以在營軍⼈為發給對象，致此等軍

官因未在營⽽不能領取授⽥憑據。七⼗九年四⽉⼆⼗三⽇公布之

戰⼠授⽥憑據處理條例第⼗條：「反共抗俄戰⼠授⽥條例公布施

⾏前，曾參加反共抗俄作戰，除因有叛國⾏為或逃亡⽽被判有期

徒刑以上之刑者外，其餘在臺離營之退除役無職軍官，領有退伍

除役證明書，且現居住臺灣地區者，視同已發給授⽥憑據，依本

條例之規定處理」，係就上述情況，公平考量所為之規定，並非

針對軍官與⼠兵⾝分不同，⽽作差別待遇，與憲法第七條尚無牴

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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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在臺離營之無職軍官，依⾏政院於四⼗八年七⽉⼗四⽇核准

由國防部於同年八⽉⼗三⽇發布之陸海空軍無軍職軍官處理辦法

第⼆條之規定，係指因停役、編餘、資遣及其他因故離職⽽未辦

退除役或假退除役等情形之軍官⽽⾔。主管機關國防部於四⼗三

年曾為此等⼈員辦理登記，保留其軍籍，其後並依上開辦法等相

關規定列管或辦理退除役，是故上述⼈員在四⼗年⼗⽉⼗八⽇反

共抗俄戰⼠授⽥條例公布後，雖仍具有軍籍，

　　但因該條例第⼗⼀條以「現在陸、海、空軍部隊服務⼆年以

上之戰⼠」為發給授⽥憑據之對象，致無職軍官因未在營⽽不能

領取授⽥憑據。七⼗九年四⽉⼆⼗三⽇公布之戰⼠授⽥憑據處理

條例第⼗條：「反共抗俄戰⼠授⽥條例公布施⾏前，曾參加反共

抗俄作戰，除因有叛國⾏為或逃亡⽽被判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

外，其餘在臺離營之退除役無職軍官，領有退伍除役證明書，且

現居住臺灣地區者，視同已發給授⽥憑據，依本條例之規定處

理」，係就上述情況，公平考量所為之規定，並非針對軍官與⼠

兵⾝分不同，⽽作差別待遇，與憲法第七條尚無牴觸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林洋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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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翁岳⽣　翟紹先　楊與齡　李鐘聲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楊建華　⾺漢寶　劉鐵錚　鄭健才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吳　庚　陳瑞堂　張承韜　張特⽣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李志鵬

相關法令  反共

抗 俄 戰 ⼠ 授 ⽥ 條 例 第 11 條

 陸海

空軍無軍職軍官處理辦法第2條

憲法第7條(36.01.01)

戰⼠授⽥憑據處理條例第10條(79.04.23)

相關文件 抄夏０強聲請書

事由：請求解釋憲法第七條之疑義案。

⼀、聲請⼈因戰⼠授⽥憑據事件，經訴願、再訴願、⾏政訴訟，

均遭駁回在案，業經確定終局裁判。

⼆、解決疑義或爭議，必須解釋憲法之理由，及其所引⽤憲法之

條文。查憲法第七條規定，中華⺠國⼈⺠，無分男女、宗教、種

族、階級、黨派，在法律上⼀律平等，⽽⾏政法院引⽤戰⼠授⽥

憑據處理條例第⼗條規定，⼠兵則不包括在內，發放授⽥憑據，

有違憲法上平等之原則。（⾒⾏政法院判決書第三⾴) 

三、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，及對本案所持立場與⾒解。聲請

⼈係⼠兵退役，時在授⽥條例公布施⾏⽇之前，依據戰⼠授⽥憑

據處理條例第⼗條之規定，不合規定辦理授⽥憑據。然在台之無

職軍官則不受限于戰⼠授⽥憑據處理條例公布施⾏⽇之前離營之

規定，與憲法第七條之規定相牴觸，即有違憲法上平等之原則，

⾃應屬無效。

四、有關機關處理本案之主要文件及說明。⾏政法院八⼗⼀年度

判字第四九⼀號判決正，本主文為原告之訴駁回。（判決書隨文

檢送) 

五、聲請解釋憲法之⽬的。依據⼤法官會議之解釋，向⾏政法院

提起再審之訴。

六、檢送⾏政法院判決，及戰⼠授⽥憑據處理條例全文，司法院

函貳件影印本，呈請轉送⼤法官會議，惠予解釋，以明法制，⾄

深感禱！

七、副本抄呈監察院（均含附件）。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7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5629&ldate=19900423&lser=001


謹 呈

司法院

聲請⼈ 夏０強

中 華 ⺠ 國 八 ⼗ ⼆ 年 四 ⽉ ⼆⼗九 ⽇

附 件：⾏政法院判決 八⼗⼀年度判字第四九⼀號

原 告 夏０強

被告機關 聯合勤務總司令部留守業務署

右原告因戰⼠授⽥憑據事件, 不服⾏政院中華⺠國八⼗⼀年⼀⽉

⼆⼗⽇台八⼗⼀訴字第○⼆五○五號再訴願決定，提起⾏政訴

訟，本院判決如左：

主 文

原告之訴駁回。

事 實

原告於中華⺠國（以下同）八⼗年四⽉三⽇向國防部申請比照無

職軍官辦理授⽥補償⾦，經交由該部⼈事參謀次⻑室（以下簡稱

⼈次室）以八⼗年五⽉⼗六⽇（80）吉品字第⼆○三五號書函復

以原告未依⾏政院台四⼗八防字第三八八⼆號令訂定之陸海空軍

無軍職軍官處理辦法規定在該部登記處理，非屬無職軍官，所請

於法不合辦理等語。原告並於八⼗年四⽉⼆⼗四⽇向聯合勤務總

司令部留守業務署（以下簡稱聯勤留守業務署）請求發給戰⼠授

⽥憑據。經該署以八⼗年六⽉八⽇（80）蕙紹字第六五六九八六

號簡便⾏文表復以四⼗年⼗⽉⼗八⽇反共抗俄戰⼠授⽥條例公布

施⾏之⽇仍在營服務滿⼆年或三⼗八年⼗⽉⼗九⽇以後服務已滿

五年並持有證明文件者，始合辦理授⽥憑據，如於四⼗年⼗⽉⼗

八⽇以前離營者，則不合辦理。原告不服，循序提起訴願、再訴

願均遭駁回，遂向本院提起⾏政訴訟。

茲摘敘兩造訴辯意旨如次：

原告起訴意旨及補充理由略謂：查憲法第七條規定，中華⺠國⼈

⺠，無分男女、宗教、種族、階級、黨派，在法律上⼀律平等。



聯勤總部留守業務署竟制定「⼀部兩制」政策，即無職軍官不受

限于四⼗年⼗⽉⼗八⽇以後離營之規定，⽽在台服役離營之軍、

⼠、官兵，則必受限于四⼗年⼗⽉八⼗八⽇以後離營者始可辦理

補發戰⼠授⽥憑據，此即「⼀部兩制」政策，不但嚴重破壞國家

體制，且侵害⼈⺠權益，殊深且巨。則政府公信⼒將無法建立，

實屬違犯憲法。原告所提比照無職軍官辦理授⽥憑據⼀節，係比

照無職軍官權利與義務，並無比照無職軍官之⾝分，⾏政院竟曲

解法意，殊感痛⼼。次查無職軍官⾝分係在⼤陸當過軍官，到台

灣沒有幹軍職，其應排除在外，不能視同已發給授⽥憑據。⽽今

在台之退休軍⼈，反⽽不能領（補）授⽥憑據，⼜戰⼠授⽥憑據

處理條第⼗條後段為何獨厚于無職軍官，殊非情理之平令⼈訾

議，案雖通常，事關治亂，為特鄭重提起⾏政訴訟，有違憲法之

法律規定無效，⽽無從適⽤，敬請判處將原處分及訴願、再訴願

決定⼀併撤銷。⼜鈞院八⼗年七⽉⼗⽇以八⼗年度裁字第五六七

號裁定駁回原告之訴，係因程序不合⽽蚑裁定駁回，並非原告對

鈞院提起⾏政訴訟敗訴⽽被駁回，特予辯明等語。

被告機關答辯意旨略謂：（⼀）反共抗俄戰⼠授⽥條例，係四⼗

年⼗⽉⼗八⽇公布施⾏，依該條例第⼗⼀條規定，在陸海空軍部

隊服務⼆年以上之戰⼠，亦即三⼗八年⼗⽉⼗八⽇前入營，⾄四

⼗年⼗⽉⼗八⽇仍在營服役之戰⼠，始合頒發戰⼠曖⽥憑據；如

在條例公布施⾏⽇前，既已離營，則不合辦理。本案原告，四⼗

年六⽉⼆⽇於⾺公要塞⻑假離營，時在授⽥條例四⼗年⼗⽉⼗八

⽇公布施⾏⽇之前， ⾃不合頒發戰⼠授⽥憑據， 本署（80）蕙

紹字第六五六九八六號⾏文表復函原告，並無不當。（⼆）依戰

⼠授⽥憑據處理條例第⼗條：「反共抗俄戰⼠授⽥條例公布施⾏

前，曾參加反共抗俄作戰，除因有叛國⾏為或逃亡⽽被判有期徒

刑以上之刑者外，其餘在台離營之退除役無職軍官，領有退伍除

役證明書，且現居住台灣地區者，視同已發給授⽥憑據，依本條

例之規定處理」，及同條例施⾏細則第三條第⼗六款：「無職軍

官：指依⾏政院四⼗八年七⽉⼗四⽇台四⼗八防字第三八八⼆號

令訂定之陸海空軍無軍職軍官處理辦法，於四⼗八年⼗⽉⼗八⽇

以前在國防部登記處理有案，發給退除役令，並經國防部⼈事參

謀次⻑室認定符合無職軍官⾝分者」等規定。經查原告所持視退

字第⼀七七九號視同退伍證明書，內載階級為上兵，填發機關為

陸軍總司令部，填發⽇期為七⼗六年七⽉⼀⽇，均與上述規定不

合，不能視為無職軍官⾝分證明，⾃非處理條例施⾏細則所指之



無職軍官，要求比照無職軍官辦理，發給戰⼠授⽥憑據補償⾦，

於法無據，不合辦理。（三）復查原告曾於八⼗年五⽉⼆⼗⼆⽇

以「准予比照無職軍官之案例，視同已發給授⽥憑據」為由，提

出⾏政訴訟，經貴院於同年七⽉⼗⽇以八⼗年度裁字第五六七號

裁定，原告之訴駁回有案，併此說明等語。理 由按反共抗俄戰⼠

授⽥例於四⼗年⼗⽉⼗八⽇公布施⾏，其第⼆條固規定：「本條

例所稱戰⼠，指陸海空軍官兵參加反共抗俄作戰者」，惟同條例

第⼗⼀條第⼀項前段復規定：「現在陸海空軍部隊服務⼆年以上

之戰⼠」，始發給授⽥憑據。本件原告係四⼗年六⽉⼆⽇（即於

四⼗年⼗⽉⼗八⽇前開條例公布施⾏前）以⻑假離營，⽽於八⼗

年四⽉⼆⼗四⽇向聯勤留守業務署請求發給戰⼠授⽥憑據，經該

署以八⼗年六⽉八⽇（80）蕙紹字第六五六九八六號簡便⾏文表

復以其不符前開條例第⼗⼀條第⼀項前段規定，不合辦理。核與

⾸開法條，並無違誤。次按「反共抗俄戰⼠授⽥條例公布施⾏

前，曾參加反共抗俄作戰，除因有叛國⾏為或逃亡⽽被判有期徒

刑以上之刑者外，其餘在台離營之退除役無職軍官，領有退伍役

證明書，且現居住台灣地區者，視同已發給授⽥憑據，依本條例

之規定處理」，為戰⼠授⽥憑據處理條例第⼗條所規定。該條規

定將⾸開戰⼠授⽥條例之適⽤範圍擴⼤⾄該條例公布施⾏前退除

役之無職軍官「視同」已發給授⽥憑據。所謂「無職軍官」應依

戰⼠授⽥憑據處理條例施⾏細則第三條第⼗六款及第三⼗條規定

認定，惟⼠兵則不包含內。查法律就不同官階軍⼈所為之不同規

定，尚非當然違反平等原則。本件原告係於七⼗六年七⽉⼀⽇以

上兵補辦視同退伍，⽽於八⼗年四⽉三⽇向國防部申請比照無職

軍官辦理授⽥補償⾦，經該部⼈次室以八⼗年五⽉⼗六⽇（80）

吉品字第⼆○三五號書函復以原告非屬無職軍官，所請於法不合

辦理，揆諸戰⼠授⽥憑據處理條例第⼗條規定，亦無違誤，⼀再

訴願決定遞予維持，均無不合。原告既不具頒發戰⼠授⽥憑據之

⾝分，依現⾏法律規定，尚無辦理授⽥補償⾦之依據，其起訴意

旨難謂有理由，應予駁回。⾄本院八⼗年度裁字第五六七號裁定

則與本案無關，併予指明。

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，爰依⾏政訴訟法第⼆⼗六條

後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 華 ⺠ 國 八 ⼗ ⼀ 年 三 ⽉ ⼗ ⼆ ⽉




